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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政〔2019〕30 号

六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部分
行政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的决定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开发区管委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，切实推动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

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，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统一部署，经集中

清理，现决定取消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要求企业和群众

提交的 43 项证明，改由申请人书面承诺或行政机关通过主动核

查、政府部门内部和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、网络核验等方式获取。

各地、各部门要以本次清理工作为契机，切实改进工作作风，

对取消的证明事项及时通过互联网等向社会公布目录并做好宣

传解释工作，保证平稳过渡。加强督促检查，坚决查处违法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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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事项和证明材料、提高证明要求、随意将行政机关的核查义

务转嫁给企业和群众的行为。加强协同协作，促进信息系统互联

互通，推动改革持续深化。

附件：取消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设定证明事项目录

2019 年 7 月 18 日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
六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18 日印发


